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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

章程》以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充

分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之后，本着客观、公平、公正的原

则，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事项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一、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

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能够更加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 

 

二、关于计提预计负债的议案 

本次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预计负债 97.25 万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 

 

三、关于提名姜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董事候选人姜琳先生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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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惩戒； 

姜琳先生具备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及履行董事

职责所必须的工作经验； 

其提名方式、提名程序、决议程序等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同意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选举姜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四、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1、本次放弃控股子公司优先受让权是公司充分考虑自身经营现状和发展战

略的结果。本次交易不影响公司持有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不

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交易价格是交易双方以爱涛文化产业净资产为基础确定，符合《企

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

形；  

3、该项关联交易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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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仅为《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议案的独立意见》的签字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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